附件二：

以工代训工作承诺书
昌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作部署，按照新人社函【2021】17号、昌州人社函【2021】8号文件精神，我单位已按规定提交开展以工代训申报资料，拟申请2021年3月以工代训补贴  人  元，现在向昌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如下郑重承诺：

1、我单位所有参训员工均已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并在以工代训期间不辞退已参加以工代训员工；

2、我单位自觉遵守《劳动法》，按时给员工发放工资（个体工商户以单位形式为参训员工及时缴纳社会保险费）；

3、我单位自觉遵守申请补贴政策规定，并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合法、有效性负责（包括文字、文件、数据、图片、合同和凭证等）。

4、我单位所申报的培训补贴资金确保专款专用，补贴资金用于职工培训、生活补助支出，并接受相关部门核查。

5、我单位拟参加以工代训职工未同时参加其他相关职业技能培训。
以上承诺若与事实不符，本单位愿意全额退还以工代训补贴资金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承诺单位（盖章）：

 承诺时间： 2021年  月  日

